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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讯（记者 徐艳红）记者
9月6日从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境外
作案占比达80%，跨境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案件社会危害更重，打击
难度更大。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马岩
介绍，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2017 年至 2021 年，全国法院一
审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10.3 万件，22.3 万名被告人被判
处刑罚。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
一审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1.1万件，2.1万名被告人被判处刑
罚，同比又有所下降。

人民法院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作为从严惩处的重中之重。
2016 年以来，相关法院审理了

“ 长 城 行 动 ”“10.30”“5.09”

“10.18”“11.20”等一批特大跨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一批跨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犯被判处重
刑。其中，四川法院去年审理的

“5.09”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
案，590名被告人中有241名被告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重刑
率超过40%。

马岩表示，人民法院对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始终坚持全链条纵深打
击。2017年至2021年，全国法院
一审审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
罪案件6.7万件，10.2万名被告人
被判处刑罚；审结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案件1.3万件，2.7万名被告
人被判处刑罚。今年上半年，全国
法院一审审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犯罪案件3.9万件，6.8万名被告
人被判处刑罚；审结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案件2300余件，4800余
名被告人被判处刑罚。

最高法：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境外作案占比达80%

本报讯（记者 徐艳红）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文物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
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公通字〔2022〕18号，以下
简称《意见》）近日发布。

近年来，在公检法机关和文物
行政部门的有力打击、严密防范
下，文物犯罪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但受暴利驱动，文物犯罪仍然时有
发生，并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困
扰办案实践。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对相关
妨害文物管理行为的认定。针对古
建筑、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中包
含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部分实施
盗掘，符合刑法第328条规定的，
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追究
刑事责任，并明确了“多次盗掘”
的认定标准。针对采用破坏性手段
盗窃不可移动文物未遂，同时构成
其他文物犯罪的情形，明确择一重
罪论处。

《意见》进一步规范涉案文物
认定和鉴定评估程序。《意见》明

确就涉案文物是否属于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等特定类别的不可移动
文物，是否具有历史、艺术、科学
价值以及有关行为对文物造成的损
毁程度和价值影响等事项，均可以
进行认定和鉴定评估，并要求鉴定
评估报告应当依照《涉案文物鉴定
评估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格式
文本出具。

《意见》进一步明确文物犯罪
案件的管辖。文物犯罪案件的犯罪
地既包括工具准备地、勘探地、盗
掘地，还包括涉案文物的实际取得
地、藏匿地、转移地、加工地、储
存地等，以解决实践中“由物及
案”的管辖难题。

《意见》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意见》规定，对在共
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者可以依法认
定主犯，以全链条打击文物犯罪网
络；对有文物违法记录或犯罪前科
人员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相关犯罪
的，可酌情从重处罚；对具有自
首、立功、认罪认罚等情形的，依
法从宽处理。

四部门联合发文明确：

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文物犯罪从重处罚

本报讯（记者 徐艳红）为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
法》有关规定，财政部、税务总
局近日对外发布 《关于法律援助
补贴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以下
简称 《公告》）。《公告》 明确，
对法律援助人员按照法律援助法
规定获得的法律援助补贴，免征
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法律援助
机构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
助补贴时，应当为获得补贴的法
律援助人员办理个人所得税劳务
报酬所得免税申报。

《公告》自2022年1月1日起
施行。按照《公告》应予免征的增
值税，在 《公告》 下发前已征收
的，已征增值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
纳税期应缴纳税款或予以退还，纳
税人如果已经向购买方开具了增值

税专用发票，在将专用发票追回后
申请办理免税；按照《公告》应予
免征的个人所得税，在《公告》下
发前已征收的，由扣缴单位依法申
请退税。

《公告》明确，司法行政部门
与税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每
一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
缴开始前，交换法律援助补贴获得
人员的涉税信息。同时《公告》所
称法律援助机构是指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十二条规
定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群团组织
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
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开展法律援助
工作的，按照《公告》规定为法律
援助人员办理免税申报，并将法律
援助补贴获得人员的相关信息报送
司法行政部门。

财政部、税务总局：

法律援助补贴免征增值税和个税

本报讯（记者 徐艳红）2022
年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以下简称“服贸会”）期间，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通过“主办一场专业
论坛，设立两家司法服务工作站，
发表三场主旨演讲”的形式，深度
参与并高质量服务服贸会。

9月1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的“工
业设计与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在国
家会议中心举行。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靳学军
表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不断加
大包括外观设计专利在内的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力度，深度参与知识产
权治理，推动相关国际规则朝着更
加平衡普惠的方向发展。

今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
在国家会议中心主会场和首钢园分
会场的两家司法服务工作站精准对

接参展主体司法需求，凸显对参展
主体关注度高、专业技术性强、权
利客体新的电信服务、计算机软
件、信息产业等服贸会热点行业及
领域的服务保障力度，现场发放

“量身定制”的中英文版《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民事
案件当事人举证手册》《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诉
讼举证参考》，为参展主体提供一
站式、零距离的司法服务，贡献护
航数字经济、促进服贸升级的“京
知”力量。

据悉，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入
驻大型展会开展知识产权巡查和保
护，已成为持续强化北京知识产权
保护格局的重要方式。本届服贸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与国家知识产权
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总队等单位联合入驻会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亮相服贸会
为参展主体提供一站式服务

“怪鱼”鳄雀鳝近期频登热搜。鳄雀鳝
究竟是什么物种？有什么危害？从法律角
度，我国对遗弃外来物种行为有哪些法律
规制？为此，记者采访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哈尔
滨市委会常委冯传江。

各地频现的鳄雀鳝到底是“何

方神圣”？

此前，河南汝州城市中央公园的湖水
中发现疑似鳄雀鳝的“怪鱼”，考虑到周边
居民的安全，当地相关部门组织抽水抓鱼，
耗时近一个月，最终捕获两条鳄雀鳝。

几乎在汝州鳄雀鳝被捕获的同时，
湖南长沙、宁夏银川、云南昆明、青海西
宁、青岛西海岸新区等地也先后爆出在
城市河道、公园和小区的水域中发现鳄
雀鳝踪迹，对当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
性造成潜在威胁。

鳄雀鳝原产于北美洲，是一种淡水
巨型食肉鱼，鱼身呈长筒形，最长可达3
米，布满斑点；虽然长着鱼尾，但吻部前
突很像鳄鱼的头部；上下颚密布两排锋
利的牙齿，全身遍布坚硬珐琅质鱼鳞。

作为肉食性鱼类，鳄雀鳝生性凶猛，更
是一个“不挑食的主”，水里的活物几乎通
吃，因此有“鳄雀鳝一出现，鱼虾都不见”的
说法，对水体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危害。

我国本没有鳄雀鳝，出于观赏需求，
鳄雀鳝在多年前被作为观赏鱼从国外引
进，且实现了批量繁殖。由于鳄雀鳝食量
大，生长速度快，多数家庭无法长期为其
提供合适的生存条件，最终只能选择放
生。于是，城市河道、公园、小区的水域就
成为了放生的场所。

外来物种致害，法律规制不足

显现

哈尔滨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
主任、民盟哈尔滨市委常委冯传江表示，
外来物种致害是一个全球性难题，我国
也是重灾区。综合来看，致害的源头基本
是宠物领域的逃逸（走失）和遗弃（丢

弃）。单纯从鳄雀鳝事件看，无疑是人为
遗弃（丢弃）。

冯传江认为，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一
定要把住国门，对外来物种的引进，相关
部门要联动，充分评估其致害风险，尽量
不要引进有致害风险的外来物种。

外来物种致害，侵犯的法益涉及国家
贸易制度（走私行为）、生命财产安全（动物
侵权）、市场秩序（买卖行为）、公共安全、社
会秩序和生态环境（丢弃行为）等等。

“民法典第1249条规定，遗弃、逃逸的
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
任。这里的动物包括外来物种，对属于外
来物种的动物造成的他人损害，完全可
以适用该规定。”冯传江说，但是该法条
还没有对遗弃外来物种造成的生态环境
损害和经济损失作出具体规定。

据了解，鳄雀鳝目前尚未被列入国
家入侵物种名录管理，买卖鳄雀鳝暂不
构成违法行为，但根据今年8月1日起
施行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

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物安全法》第81条第2款则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
丢弃外来物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捕回、找
回释放或者丢弃的外来物种，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法条对丢弃外来物种的行为，给予
了法律上需要当事人作为（补救）的评价
和罚款的制裁，达到了保护生态环境法益
的效果。但该法条只惩戒了当事人的行
为，对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除顶格罚款
外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第344条
之一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引进、释
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冯传江表示，刑法修正案（十一）可谓
正当其时，不但填补了我国刑法对外来物
种致害行为制裁的制度缺失，也让今后对
外来物种致害事件的处理有法可依。但是，
该法条制裁的是实害行为，案件当事人应

属于实害犯，也就是说当事人要对保护的
法益造成实际的严重后果。如果仅是处于
丢弃状态的危险犯状态，其行为可能还要
依据生物安全法来处罚。

完善相关法律更好治理和防控

外来物种入侵

针对当前对外来物种致害的法律应用
还存在不足的问题，冯传江也提出了一些
建议，力求更好地治理和防控外来物种的
入侵危害。

首先，民法典第1249条规定的责任承
担类型虽是无过错责任，但这一责任只是
针对危害（侵权）结果的事实行为，而对单
纯的动物遗弃、逃逸事件并没有相关的规
定。冯传江认为，该法条应有相关司法解
释，对动物给予文义上的扩大解释，细化属
于外来物种的动物侵权责任。此外，对该法
条中的保护权利内容，应当从民事权利扩
展到公共利益。

其次，生物安全法第81条第2款对于当
事人行为的表述是“擅自释放或丢弃外来物
种”，建议将“丢弃”改为“遗弃”或加上“逃逸”
一词。因为按目前法条规定，有可能让当事人
对外来物种逃逸或走失等过失行为产生歧
义，而无法对其致害行为追责和评价。同时，
该法条中规定的有关执法部门也不够具体明
确，在执法过程中容易造成执法主体相互推
诿或责任不清，尤其涉代履行行为时，会不
利于开展相关工作和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三，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对外来
入侵物种的刑事责任的法条评价，涉嫌犯
罪行为明确规定为“释放或者丢弃”，只
针对故意犯罪，对于逃逸或走失的过失行
为的责任没有明确，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
刑法的威慑效力和预防犯罪作用。外来物
种入侵危害触目惊心，对于外来物种的危
害行为，应在刑法上构建以危险犯和行为
犯为基本犯罪形态的犯罪要件，将罚金刑
作为重要辅助，根据犯罪复原制度，倡导
当事人或嫌疑人积极履行事后主动恢复行
为，对其故意或过失所破坏的生态法益积
极复原，以达到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并
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鳄雀鳝“来者不善” 法律规制不足显现

完善防控遗弃外来物种相关法律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 徐艳红

改编自长篇小说《秋菊传奇》，以乡
村振兴为主题的热播剧《幸福到万家》，
以万家庄发展为背景，讲述嫁入万家庄
的何幸福在事业、婚姻、家庭的多重考验
下，不断自我成长的故事，受到观众的喜
爱。看剧的同时，有关婚礼的法律知识点
一起来了解下。

遭遇“无底线”婚闹怎么办？

【剧情介绍】
何幸福嫁到万家庄，妹妹何幸运是姐

姐的伴娘。婚礼上，何幸运遭遇到万家庄村
支书儿子万传家等人“无底线”的婚闹。后
来，在何幸福坚持下，万家庄贴出了禁止闹
婚的公告。

【法官释法】
从法律层面上看，剧中这种“无底线”

的婚闹行为轻则构成性骚扰，受害者可要
求施害者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重则构成强
制猥亵罪，施害者要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违背他
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
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
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具体到剧中，
万传家等人的婚闹行为显然超过了合理的
限度，已构成性骚扰，何幸运可以此诉至法
院，要求万传家等人对其受到的损害承担
民事侵权责任。

严重的婚闹行为还可构成犯罪。我国
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
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
共场所当中猥亵、侮辱妇女，或者有其他恶
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婚礼者，礼之本也。意为婚礼是所有礼
仪的基础和根本，因此，婚闹风俗也应当遵
社会公德，守好法律底线。

婚礼现场视频被传播至网络，

该如何维权？

【剧情介绍】
何幸福冲进去保护何幸运时，婚礼摄

影师紧随其后全程跟拍。如果摄影师未经
他人同意，擅自将拍摄的视频传播或上传
网络，是否构成侵权？又该如何维权？
【法官释法】

我国民法典对自然人的隐私权、肖像
权及名誉权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民法典
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第1019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
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
肖像权人的肖像，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
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
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剧中，如摄影师擅自传播视频，则属于将
超出公共领域的私人信息在未经当事人允许
情况下进行传播，构成侵犯他人隐私权；如视
频中有明确的个人形象，则属于擅自使用、公
开他人肖像的行为。如传播的视频内容会降
低他人道德品质、信用声誉，则属于侵害他人
名誉权。据此，受害者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
行为禁令，要求对方停止有关行为，以防止不
利后果发生或损害扩大。同时，受害人可要求
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彩礼能不能退，到底谁说了算？

【剧情介绍】
何幸福为了保护妹妹，砸了万家庄村支

书的儿子万传家。为不得罪村支书，何幸福的
婆家提出要何幸福离婚，并要求退还彩礼。何
幸福的母亲则表示是男方提出的离婚，彩礼
就不退了。假设何幸福离婚，彩礼需要退吗？

【法官释法】
从法律关系上看，收受彩礼属于男女双

方或者其亲属的一种自愿赠与行为，这种赠
与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收受彩礼不同于一般
赠与，属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我国民法典第661条规定，赠与可以附
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
行义务。《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
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
付人生活困难。

剧中，何幸福办完婚礼回门后，因坚持要
给何幸运一个说法，婆家就假意提出离婚并
要求退还彩礼，如双方同意离婚，但就退还彩
礼无法达成一致诉至法院，法院一般会综合
考虑双方是否结婚登记、是否举行婚礼、是否
生育等情况，再结合彩礼数额、共同生活时间
长短、共同生活期间合理费用支出、双方过
错程度等，酌定判决返还彩礼的数额。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幸福到万家》中关于婚礼的那点事儿
王 岩

基本案情基本案情：：

案例一：撞伤儿童离开遇阻猝死案
郭某某骑自行车与5岁的罗某某相撞，造成罗某某右颌受

伤出血，倒在地上。孙某见状阻止意欲离开的郭某某，并与其发
生争执。郭某某情绪激动，被物业公司保安劝阻后坐在石墩上，
不久因心脏骤停死亡。郭某某家属将孙某及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河南信阳法院审理认为，孙某阻拦郭某某的方式和内容均在正
常限度内，对郭某某死亡后果的发生没有过错，且行为目的是保
护儿童利益，不存在侵害郭某某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不承担侵权
责任；保安的履职行为与郭某某的死亡亦无因果关系，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该案判决明确是非对错，提供行为指引，弘扬社
会正气，有利于鼓励公众见义勇为。

案例二：患者飞踹医生反被伤案
一患者因到诊所结算欠款时未带现金而与医生发生争吵，

被劝离后再度返回诊所并欲飞踹医生，被医生侧身躲过并抓腿
掀倒，致左腿骨折。河南驻马店中院审理认为，医生的行为属于
正当防卫，判决医生无罪，且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案判决旗
帜鲜明向“谁受伤谁有理”的“和稀泥”做法说不，有力维护了医
务人员正当防卫的权利。

法律评析法律评析：：

两个典型案例告诉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
一种道德要求，也是法律明确鼓励的“正能量”行为。结合案例，
我们重点介绍三项相关制度。

一是正当防卫制度。民法典第 181条明确规定：“因正当防
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是指当公共利益、他人或本人的人身
或其他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行为人所采取的一种防卫措施。当然，正当防卫也
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如果超过必要限度则会构成侵权行为，防卫人应当承担适
当的责任。

二是保护见义勇为和乐于助人的制度。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
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条款”，法律让紧急救助行为人享有豁免
权。当然，紧急救助也不能过度，救助人应当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三是自助行为制度。民法典第1177条第一款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
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
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
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民
法
典
鼓
励
﹃
正
能
量
﹄
行
为

书香书香
政协政协

学好用好民法典
XUEHAOYONGHAOMINFADIAN

北
京
市
石
景
山
区
苹
果
园
街
道
近
日
对
地
区
涉

冷
链
经
营
单
位
开
展
联
合
专
项
检
查
，切
实
构
筑
起
冷

链
食
品
安
全
管
理
防
线
，织
密
常
态
化
疫
情
风
险
防
控

网
络
。

本
报
记
者

贾
宁

摄北京加大涉冷链经营单位联合检查北京加大涉冷链经营单位联合检查

鳄雀鳝鳄雀鳝

法眼观剧
FAYANGUANJU


